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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工委办„2017‟24 号 

 

 

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

关于抓好高校暑期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 

常态化制度化的通知 

 

各高校党委： 

暑期将至，为更好推进高校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

化，确保“两学一做”放假不放松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要做好张弛有度的学习安排。各校要按照融入日常、抓

在经常的要求，在实施方案的基础上，结合暑期实际，进一步细

化校院两级领导班子、基层党支部的具体学习计划，安排好具体

时间、内容和形式，确保假期学习教育不脱节、不停滞、不断线。

要丰富学习形式，在深入自学的基础上，充分利用暑期中层干部

会议、培训班、读书会等开展集中学习，鼓励利用网络干部学院、

微博、微信等开展在线学习，做到集中学与分散学、线上学和线

下学相结合，不断增强学习效果。 

二、要学深学透系列讲话和省党代会精神。暑期为静心学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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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悟提供了有利时机。“七一”前后，各级党组织要以省党代会

精神为主题组织开展 1 次以上专题学习讨论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

特别是党组织负责人要到基层为党员讲专题党课。要引导广大师

生党员充分利用暑期，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

精神，深刻理解和熟练掌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

法。要进一步深学细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，切实增强坚定不

移沿着“八八战略”指引的路子走下去、实现“两个高水平”宏伟目

标的信心和决心。大学生党员要把中宣部、教育部赠阅的《习近

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（2016 年版）》学好用好，做到至

少通读一遍，领会精神实质。 

三、要开展好“百万学生走出校园，十万党员走进村社”暑期

社会实践服务月等活动。制定细化方案，明确社会实践服务月的

时间安排、活动内容、活动形式和工作要求等，引导师生党员走

出校园，带头深入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，亲身体会

过去五年浙江取得的辉煌成就；引导师生发挥智力优势和人才技

术优势，通过实践活动、志愿服务、技术帮扶等，为“一带一路”、

扶贫攻坚等国家战略和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、剿灭劣 V 类水专项行

动等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贡献我省高校的智慧和力量，把学习成

果切实转化为推进“六个浙江”建设的实际行动。 

四、要深入查找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。高校党委、二级党组

织、基层党支部和师生党员要结合各自职责，按照工委下发的指

导方案中确定的重点，查实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并利用暑期研

究制定和完善整改措施。要对照年度工作计划、对照高校基层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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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全面落实年活动安排，检查各项任务的进度，对下学期工作做

出妥善安排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完成。校院两级党组织书记还要

对照年度抓基层党建工作任务清单、问题整改清单，检查和反思

各项任务进展情况。 

各校暑期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情况、特色

做法，特别是开展“百万学生走出校园，十万党员走进村社”活动

情况的精彩照片、视频和感人事迹等资料及相关统计数据，请于

2017 年 9 月 10 日前报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处，工委将视情编印并

宣传推介。联系人：林洁、王委兴，电话：0571–88008691、

88008964，邮箱：zzc88008962@126.com。 

 

附件：“百万学生走出校园，十万党员走进村社” 暑期社会

实践服务月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

 

 

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27 日 

 

 

  
  抄送：省委组织部，省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协调小组。 

 

  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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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“百万学生走出校园，十万党员走进村社” 暑期社会实践服务月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

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截至时间：2017 年  月  日 

大学生组成暑期社会

实践队伍（支） 

参加大学生暑期社会

实践队伍的教师数 

参加大学生暑期社会

实践队伍的学生数 

教工组成暑期实践

服务队伍（支） 

个人参加暑期社会实践、志愿

服务的人数 

为群众办

实事（件） 

服务惠及

群众（人） 

 

其中建立临时

党支部的  

其中党员 

 

其中党员 

 

其中党员

参与的  

其中教

工党员 

其中学

生党员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. 


